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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商务厅关于有序做好西安咸阳延安
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工作的通知

陕商函〔2022〕5 号

西安、咸阳、延安市及其他市区商务主管部门：

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业工

作的要求，现就做好西安、咸阳、延安等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商

贸流通企业有序复工复业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，积极为复工复业创造条件

商贸流通企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餐饮业、仓储业

及物流配送和贸易平台等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在当地疫情防控

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指导督促企业认真

落实商务部办公厅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《关于做好生活服务

企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办流通函

（2020）44 号）精神，严格执行国务院联防联控办公室《新型

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商场和超市卫生防护指南》和《零售、餐

饮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经营服务防控指南》（暂行）、

《展览活动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技术指南（第二版）》，商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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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印发《商场、超市疫情防控技术指南（第四版）》、《农贸

（集贸）市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（第四版）》各项规定，严格做

好疫情防控工作，为复工复业夯实安全基础。一是主动与当地疫

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联系，加快实施在防范区常态化疫情防控措

施，推动释放人员流动性，尽快恢复防范区商贸流通企业全面复

工复业；管控区要依据复工复业政策，推动生活必需品企业复工

复业。二是帮助商贸流通企业办理通行证，指导企业在严格做好

商品、车辆消杀的前提下，按照固定车辆、固定路线、闭环管理

的要求开展商品运输，确保企业物流运输畅通。三是帮助企业准

备充足的防疫物资，满足复工复业防疫需求，协调落实定点核酸

检测。四是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商贸流通企业减税降费、

社保减免、稳岗就业、房租减免等政策支持，积极主动为企业排

忧解难，促进企业尽早复工复业。

二、分区分类组织商贸流通企业有序复工复业

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按照分区分类的办法组织实施。一是

省市重点保供商贸流通企业要全面复工复业。二是对于承担小包

装粮食、桶装食用油、肉、禽、蛋、菜、奶、食糖、食盐、水果

和水产品等 11 类生活必需品供应的商贸企业，以及保障居民生

活必需品的物流配送企业, 组织动员企业全面复工复业。三是经

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评估为疫情防控低风险地区，应尽快

组织动员企业全面复工复业。四是经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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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为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，鼓励所在县区（开发区）限额以上

大中型商场、购物中心、住宿和餐饮企业有序复工复业。五是对

省内外贸综合服务企业、保税物流企业、跨境电商企业等非生产

型外贸新业态企业,尽快组织动员企业全面复工复业。

三、全面落实企业复工复业后的疫情防控责任

一是省、市、县三级商务主管部门在当地疫情防控指挥机构

的统一领导下，明确专门力量负责企业复工复业工作，向社会公

开办公电话、传真、电子邮箱，指定专人值守，及时协调解决企

业存在的具体困难，按属地原则及时报所在地疫情防控指挥机构，

确保企业复工复业后遇到的实际困难得到及时有效得到解决。二

是各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在当地疫情防控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，对

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定期督导落实疫

情防控主体责任和防控措施，协调解决复工复业中的困难和问题。

三是指导复工复业的商贸流通企业，要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的主体

责任，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技术指南要求和消杀措施，加大疫

情防护物资器材储备，加强应急训练和演练。四是做好个人防护。

加强疫情防控应知应会知识学习，工作场所全程佩戴口罩，加大

工作空间、座位之间的距离，工作台、操作按钮、办公物品表面

要定期进行消毒。勤洗手，减少人群聚集，严防聚集性疫情发生。

四、重视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安全生产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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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期间部分商贸流通企业停产停工、员工长时间居家易产

生心理问题，全面复工复业后，将面临用工紧张、有的员工心理

不稳、有的企业急于开工挽回损失、放松安全管理或教育培训不

到位等新情况，增加了企业安全隐患和风险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

务必保持高度警觉，在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下，落

实商贸流通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是指导企业开展安全风险

隐患排查，严格落实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措施。二是督促企业

制定好复工复业方案，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，加强复工复业过

程安全管理。三是对企业开展精准有效的安全监管服务，帮助指

导企业解决好复工复业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全力保障企业安全

生产。

陕西省商务厅

2022 年 1 月 18 日


